紳士與流浪漢

許牧涵姊妹

    感謝主，這次回來母會實習讓我有更多時間閱讀。儘管在神學學科方面的閱讀進度有些落後，長老指定的書也還在細讀中，然而到宜蘭渡假時順手帶去的《紳士與流浪漢 》(Same Kind of Different as me) 卻被我一口氣看完！深感這是一本有生命、值得一看的書。
    本書的背景與美國種族主義相關。雖然早在1860年代，林肯總統就已解放黑奴；然而傳統思維的改變需要時間，加上美國幅員廣大，一些偏僻的地方缺乏知識與新消息，致使許多黑奴在解放後仍然活在為奴的桎梏中，這不只是他們的可憐，更是白人主子的可惡。
    書中說到「或許你會覺得難以置信，但你若現在去路易斯安那州，開車在紅河郡的小路上，或許就能明白一個不識字，沒有收音機、車子、電話、甚至連電都沒有的黑人，是如何掉入時間的裂縫，卡在裡頭，就像個發條鬆了停擺的時鐘。」
    試想當一個如此卑微，不知道自己價值是甚麼的黑人，與一位上流社會的白人相遇時，他們會碰出什麼樣的火花？這就是朗和丹佛的故事，整本書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將兩人的故事交叉編織而成。
    朗，雖不是出生於富有人家，但是他靠著自己的努力和好機會，躋身進入上流社會的富裕環境。物質與名聲帶給他許多滿足，卻也讓他變得自私，甚至與家人疏離，還一度背叛妻子。最終，是神的愛將他們帶出這樣的低谷，也讓他們開始長期服事流浪漢。就在那裡，朗與丹佛認識了彼此，也走進彼此的世界。
    這本書很容易讀，雖然前半部為了要交代兩人的出生背景所以讀起來有些乏悶，但是在這看似簡單的友誼間，卻道出了許多美妙的真理。例如：到底是受過研究所教育的朗懂得多？還是不識字有前科的丹佛有故事？誰才是誰的生命導師？⋯依照世俗的眼光，當然是教育程度高又富裕的朗是可以給予的人，事實是貧窮卑賤的丹佛成為朗在心靈空虛時的導師。
    書中提到兩位可以與神對話的人，一位是朗的妻子，一位是朗的好友丹佛。朗的妻子事先在夢中看到丹佛，並對朗說「他」是可改變這個城市的人。丹佛也在朗妻子癌症過世前的時期，不斷對朗的家人傳達來自神的訊息。整本書裡面名聲最大，賺最多錢的朗，卻是因著身邊這些跟神關係密切的人而被祝福。
    朗與丹佛，從互不信任、自我防備到彼此信任、敞開心胸，雙方都跨出了勇敢的一大步。基督徒也當省察自己踏出關懷的那一步時，是抱著怎樣的心態？是為了拼福音業績？還是身為基督徒的責任感？是為了玩「捉與放」的遊戲？還是真真實實對生命的愛？我相信大部份的人一開始都很難馬上敞開心胸讓一個陌生人進入自己的生命，然而不也是在生命與生命摩擦所激發出的火光中，才能看見最美的故事？箴27:17 「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原文是磨朋友的臉）也是如此。」我相信神造我們是群居的，是因為祂要我們彼此團契，在當中彼此扶持成長，一同編寫出許多美麗的故事。
